合体发[2024]46号

脱贫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和县直单位驻村干部补助经费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根据202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要求，我中心开展了2023年度脱贫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和县直单位驻村干部补助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现报告如下：

一、绩效目标下达基本情况

1、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甘财振兴【2022】2号文件，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脱贫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和县直单位驻村干部补助经费的通知，下达驻村补助经费1万元，本项目资金有利于驻村工作人员积极开展相关工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根据甘财振兴【2022】2号文件，甘肃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2年脱贫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和县直单位驻村干部补助经费的通知，下达驻村补助经费1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该项目资金共计1万元，支付1万元，执行率100%。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该项目严格按照财务管理制度，严格执行“专人负责、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制度。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全年实际执行1万元。

（2）质量指标
工作经费足额补助到位。
时效指标

经费发放率100%，按时拨付。

成本指标
本项目资金均按照预算内执行，本着节约、高效、实用的原则，按项目要求完成项目数量。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社会效益
该项目的实施使得乡村振兴工作目标按时完成。

（2）可持续影响
国家及省级对地方财政资金的扶持，能保障脱贫工作任务的可持续性，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驻村工作人员满意度85%以上。
三、项目绩效目标下一步改进措施

加强相关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按相关项目的要求及时实施并支付，提高资金使用的时效性。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通过综合评价，我单位完成了年初目标设定，总体评价优秀，绩效评价得分98分。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整体评价该项目基本完成年初绩效目标，及时上报绩效目标完成结果。
附件：2022年脱贫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经费和县直单位驻村干部补助经费绩效目标自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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